2018年凤泉区规划局预算说明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责、机构设置
凤泉区规划局内设综合股、规划管理股、建设工程管理股、市政管线管理股、监察股5个股室。

1、 综合股

负责局机关工作的组织协调、文电、会务、机要、文字材料、目标管理、综合治理、后勤、车辆管理、机关文书档案、计划生育、综合治理、信访等工作；承担信息、保密、对外联络、接待、人大建议政协提案办理等工作；

负责局系统的人事、机构编制、劳动工资以及干部职工培训教育工作；负责组织局的会计凭证、帐簿、报表的整理、归档和财务内审工作；负责有关费用收缴手续的办理；负责人事、电子、科技档案建档、工作；组织实施局机关年度考核工作；负责局专业技术职务改革及评聘工作；指导行业职工职业技术培训和继续教育工作；指导局系统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2、 规划管理股

     负责组织城市规划区内详细规划、乡镇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和城市地下空间综合利用规划的编制、报审和管理；负责对土地的出让、划拨以及对各类详细规划、专项规划得出规划设计条件，并进行管理和报审；负责《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报审和管理。

3、 建设工程管理股
     负责对城市规划区内各类新建、扩建、翻建建筑物、构筑物实地勘察、报审及验线工作；负责《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报审；参与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前的规划核实工作。

4、 市政管线管理股

    负责各类市政基础设施和管线工程的综合规划，报审道、桥、涵及各类管线工程的走向、位置、埋深、管径等，负责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城市道路及轨道交通工程、河湖水系工程、城市防灾工程、环境保护和环境卫生工程、公园绿地工程以及游园、广场、桥梁、楼体的亮化和给水、排水、电力、通信、煤气、热力等市政工程的规划管理工作；参与区域范围铁路、公路、光缆、燃气、输油管道、大型输电线路、电厂等大型基础设施和选址论证工作。

5、 监察股

负责对所辖规划区内新建、扩建、改建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它工程设施“一书两证”（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实施进行监督检查；负责对所辖规划区内擅自改变《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许可内容的行为进行查处。负责对所辖规划区内占压道路红线、广场、绿地、高压供电走廊和地下管线等行为，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强制拆除或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对受到责令停止的违法建设或拆除建筑物、构筑物处理而继续施工的，对其设备、建筑材料予以暂扣查封，负责拆除继续施工部分或申请法院执行的案件立案工作。对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擅自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的行为进行查处。负责受理人民群众关于规划建设方面的各类违法案件的查处。

2、 包括本级预算和所属单位预算在内的汇总预算（教育部门必须有学校汇总预算，其他部门如果没有就填无）

           无此项目

3、 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说明

   1、收入预算说明

2018年收入预算214.4万元，按用途划分为：人员经费174.4万元；公用经费安排业务费20万元；专项经费安排20万元，

2、支出预算说明

2018年支出预算214.4万元，人员经费174.4万元，公用经费安排业务经费20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支出5.2万元。专项经费安排493.80万元（测绘地形图测绘费，郭区长、吴区长批示）。

（2） 政府性基金预算说明
2018年，我单位政府性基金预算为0元
 四、预算安排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2018年，我单位预算安排机关运行经费为0元
五、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18年，我单位无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六、专业性较强的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区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三）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四） “三公”经费：纳入省级财政预决算管理“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五）、机关运行经费：指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7、 重点项目预算绩效目标（逐步公开）

        根据2017年度支出情况，我单位无重点项目

八、“三公”经费增减情况说明

 （一）2018年我单位无因公出国（境）费用。

 （二）2018年我单位无公务用车购置情况，其中，公务用车运行及维护预算支出与2017年基本相同。

 （三）2018年我单位业务接待预算支出为0元。
九、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2018年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城乡规划分局未占有国有资产，共有车辆0辆，其中：公务用车0辆，执法执勤车辆0辆，固定资产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0台，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0台。
